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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“最美温州人·最美史志人”

推 荐 审 批 表

姓 名

工作单位

推荐单位

填报时间：2022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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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 名 性 别

近期 2寸正

面半身免冠

彩色照片

民 族 出生年月

籍 贯 政治面貌

毕业院校 学历学位

身份证号

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

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

曾获主要

荣誉奖励

事迹概述

（300字以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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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事迹（1200字以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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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单位

意见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各地相关单位意见

（史志办代章）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市评选活动领导

小组审定意见

（市史志办代章）
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此表一式 3份，A3纸正反面打印装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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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“最美温州人·最美史志人”事迹材料填报说明

1.曾获主要荣誉奖励按级别从高到低排列，填写示例：

“1.xxxx年，荣获 xx省/xx县（市、区）xxxxx荣誉称号/奖
项”。事迹概述及主要事迹请填写在表格中，不再另外附页，

填写要求：字体为宋体，字号为四号，行间距为 25磅。

2.事迹概述应包含姓名、性别、出生年月、年龄、政治

面貌、籍贯、现身份、主要事迹、曾获荣誉等相关信息，300
字以内。

3.主要事迹标题要正确表达人物特点、事迹亮点，表明

人物身份、重点事迹等核心信息，不泛指、不虚化、不夸大、

不评论。标题字数控制在 30字以内。

4.主要事迹正文第一段（帽段）应包括候选人基本信息、

事迹简述和获奖情况；正文内要设有小标题，紧扣内容、醒

目清晰，单独成行。正文字数控制在 1200 字以内。

5.所有事迹材料一律用第三人称，不得出现“我省”“我

市”“我县”等字样，应为“xx省”“ xx市” “xx县（市、

区）”。

6.时间概念要明确。不用“今年”“去年”“明年”等字

样，明确为“19xx年”“20xx年”。材料中涉及时间的内容，

核算年数截至报送当月。

7.严把材料质量，力求要素齐全、事实清楚、表述精准、

逻辑严密、语言凝练，严格按格式排版整理。对于退回修改

的材料，须在 3个工作日内完成修改并重新上报，逾期此例

申报名额作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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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“最美温州人·最美史志人”征求意见表

姓名： 单位： 职务：

纪检

监察

部门

意见

签字人：
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组织

人事

部门

意见

签字人：
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公安

部门

意见

签字人：
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年 月 日

注：此表一式 3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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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“最美温州人·最美史志人”推荐对象汇总表

推荐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表日期： 年 月 日

序号 姓名
性

别

民

族
政治面貌 毕业院校

学历

学位
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

1

2

3

4

5

注：按推荐顺序填写。


